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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66 届会议（MEPC 66）以 MEPC.251（66）

决议通过 MARPOL 附则 VI 和 2008 NOx 技术规则修正案，并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 

通过对 Tier III 技术发展状况的评审和反复的讨论，MEPC 66 最终确定了 Tier III NOx 排放

标准的实施时间，Tier III NOx 排放要求适用于： 

（1）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并且在北美排放控制区内或美国加勒比海排放控制区

内航行的船舶，其上安装的柴油机； 

（2）在其他 NOx 排放控制区（北美排放控制区或美国加勒比海排放控制区除外）通过

日期或以后建造，或在指定 NOx 排放控制区的修正案中规定的日期或以后建造（以较晚者

为准），且在该排放控制区内航行的船舶，其上安装的柴油机。 

Tier III 排放限值在 Tier I 限值的基础上减少了约 80%，目前能达到 Tier III 排放标准的相

对成熟的单一技术有 SCR（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技术、EGR（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

技术及低压喷射 LNG 发动机。SCR 技术由于不影响发动机的基本性能，适用范围广，成为最

有前景的 Tier IIINOx 减排技术之一。 

虽然 Tier III 排放标准仅适用于新造船，但不排除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建造船舶或其它

NOx 排放控制区生效日期后建造船舶改变航线进入 NOx 排放控制区营运的可能性，而这些

船舶采用 SCR 技术达到 Tier IIINOx 排放标准，涉及 SCR 反应器、还原剂储存和供应系统、船

体结构加强、稳性及机舱设计安全等各方面的设计与布置，如在船舶设计与建造阶段未考虑

这些因素，将来布置 SCR 后处理系统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为此越来越多的船东和设计

者拟寻求一种更加灵活的设计方案，即 SCR 后处理系统预先设计及布置，拟在船舶设计与建

造阶段仍采用传统的 Tier II 发动机，但也考虑了将来安装 SCR 后处理系统的需要，如 SCR 还

原剂储存和使用有关的结构、系统及机电设备等已部分或全部按 CCS 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了

预先设计及预布置，以便于将来增加 SCR 系统。 

基于这种特别设计方案的需要，CCS 识别出船舶设计、建造/改造、安装布置、检验等

方面需要考虑的技术问题，制定了本指南，作为 CCS 规范的补充，旨在明确 SCR 后处理系

统预设方案有关的技术要求，为船舶设计、建造/改造、检验等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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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通则 

1.1 适用范围 

1.1.1 本指南适用于采用了 SCR 系统预设方案，拟将来实施 SCR 系统安装改造的

新造船舶。 

1.1.2 本指南仅规定了船舶采用 SCR 系统预设方案时，SCR 系统设计、安装布置、

接口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1.1.3 船舶建造阶段已预安装的 SCR 系统组成部件/设备，应满足中国船级社（以

下简称“CCS”）《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系统船上应用指南》和《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系统认可及检验指南》的相关要求。 

1.1.4 除满足本指南相关要求之外，SCR 系统预设还应满足现行 CCS《钢质海船入

级规范》、《材料与焊接规范》、相关法规及公约的适用要求。 

1.2 定义与缩写 

1.2.1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1）SCR 系统预设：系指新造船阶段考虑了 SCR 系统船上应用相关的设计和布

置，并预留了主要设备的安装空间、系统接口等，以适合于将来 SCR 系统的安装。 

（2）SCR 系统：系指还原剂供应系统、SCR 反应器、电控系统组成的一个系统。

如设有单独的压缩空气系统、混合器，也将其视为该系统的一部分。 

（3）还原剂喷射系统：系指由向喷嘴供应还原剂的泵、向废气流喷射还原剂的

喷嘴和喷射控制装置组成的系统。 

（4）还原剂供应系统：系指由还原剂储存/配制舱/柜、还原剂供应管系和还原

剂喷射系统组成的系统。 

（5）催化剂块：系指供废气通过的一定尺寸的块体，其内表面含有减少废气中

NOx的催化剂成分。 

（6）SCR 反应器：系指含有催化剂块并且废气和还原剂流入的完整装置。 

（7）SCR 电控系统：系指实现还原剂喷射量控制、系统状态监测和安全保护等

功能的系统，主要由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执行机构以及对外接口组成。 

1.2.2 本指南有关缩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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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R（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选择性催化还原； 

（2）SCRS（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ystems）：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3）NOx：氮氧化物； 

（4）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 

1.2.3 本指南中涉及的其他术语定义、缩写、符号说明，参见《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系统船上应用指南》第 1 章 1.3 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系统认可及

检验指南》第 1 章 1.4 的规定。 

1.3 附加标志 

1.3.1 经船东或船厂/设计单位申请，CCS 审图检验合格后，根据预设 SCR 系统还

原剂类型，可授予 SCR Ready（X）附加标志。X 含义见表 1。 

表 1 SCR Ready（X）船级附加标志 

符号 含义 备注 

X 

U 采用尿素水溶液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 必选，二选一 

A 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 

注：SCR 系统预设附加标志举例说明如下： 

SCR Ready （U）——表示该船拟安装采用尿素水溶液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SCR 系

统船上安装、设计、布置有关的图纸资料已经审核，主要设备的安装空间、系统接口等已

预留，适合将来的船上安装改造。 

1.3.2 SCR Ready（X）附加标志授予后，在 SCR 系统实船安装改造之前，如船舶进

行了其他改装，导致本章 1.4 规定的图纸资料发生改变，则相关修改图纸需提交

CCS 审查。 

1.3.3 SCR 系统实船安装改造完成后，经 CCS 检验满足《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系

统船上应用指南》的相关要求、现行《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及检验指南》

有关规定、MEPC.198(62)决议等 IMO 适用要求后，可授予 NEC（SCRS）附加标志，

SCR Ready（X）附加标志应予以撤回。 

1.4 图纸资料 

1.4.1 对于拟申请 SCR 系统预设的船舶，应提交如下 SCR 系统预设相关的图纸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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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R 系统预设说明书，包括工作原理与工作过程、SCR 系统主要性能规格、

SCR 系统处理能力、SCR 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的资料等； 

（2）还原剂资料，包括其腐蚀、毒性、易燃、化学反应等，以及其储存、驳运、

处理、使用时的相关限制条件； 

（3）SCR 系统相关设备布置图，包括 SCR 系统有关设备清单； 

（4）还原剂储存舱/柜布置图及相关计算书，包括舱容计算； 

（5）SCR 反应器安装布置图，包括排气汇集装置（如适用）、旁通和隔离装置（如

适用）、吹灰器（如适用）等； 

（6）还原剂加注站的布置（如适用）； 

（7）SCR 系统相关的管系图； 

（8）电力负荷计算书，包括 SCR 系统的相关电气设备的额定功率、运行工况等； 

（9）SCR 系统相关的电力系统图和主配电板单线图，包括 SCR 系统相关电气设

备的供电开关参数、电缆型号和截面积等； 

（10）SCR 系统相关的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 SCR 系统控制箱柜、泵、风机、紧

急停机装置等 

（11）其他必要的图纸资料。 

1.4.2 如 SCR 反应器、还原剂储存舱/柜较大（如长期在 ECA 区内运行的工程作业

船等），对船舶的总纵强度、稳性等产生影响时，还应提交如下 SCR 系统预设相

关的图纸资料： 

（1）SCR 系统安装后对船舶总纵强度影响的评估资料； 

（2）SCR 反应器支撑结构图及局部强度、振动评估计算书； 

（3）SCR 系统预设相关的稳性计算资料，包括 SCR 系统及其相关船体结构重量

重心估算书、舱容图/表（如适用）、装载工况计算（如适用）、破损稳性计算书

（如适用）。 

1.4.3 与 SCR 系统共用的常规船舶系统和/或设备相关的图纸资料，应按船级要求

进行审图和检验。 

1.4.4 预安装的 SCR 系统组成部件/设备，应在所提交的图纸资料中予以清晰标识

（如预设还原剂舱），并按相关要求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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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SCR 系统预设要求 

2.1 一般要求 

2.1.1 SCR 系统预设船舶在设计及建造阶段应充分考虑将来 SCR 反应器、还原剂储

存柜及供应系统布置前后对船舶带来的影响。 

2.1.2 为保证新造船阶段预留的空间、位置、接口等适合将来 SCR 系统船上安装

改造，SCR 系统预设方案的制定应基于某设计定型产品，而不是基于原型产品或

者新型设计，除非该设计已通过了有资质的第三方认证。将来 SCR 系统船上安装

时，可以选择类似的系统代替，并提交替代系统相关的图纸资料。 

2.1.3 应考虑预设 SCR 系统与拟处理主、辅机的匹配。 

2.1.4 SCR 系统拟与主辅机的连接方式应予以明确，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所有相

连发动机的背压都能维持在制造厂规定的范围内。 

2.1.5 SCR 系统拟使用的还原剂应予以明确，相关管系、设备的材料应与其接触的

介质特性及工作条件相适应。 

2.1.6 SCR 系统预设时，除系统和设备安装布置需要外，还应考虑系统操作、维护

的需要。 

2.2 匹配设计 

2.2.1 制定 SCR 系统预设方案时，应综合考虑指定船舶主辅机的废气量、废气温

度、废气压力、使用燃料的含硫量、背压等因素，确保拟安装的 SCR 系统能有效

地处理与其相连发动机各种工况及运行模式下产生的最大废气量。 

2.2.2 对于船上多台发动机共用一套 SCR 系统进行废气处理的情况，如实际营运

时并非所有与之相连的发动机同时工作，SCR 系统的废气处理能力可按实际工作

时最大可能的废气排放量之和确定。 

2.3 排气系统 

2.3.1 应根据 SCR 系统与主辅机的连接方式、运行工况，对 SCR 反应器阻力进行

分析，评估 SCR 系统安装后，所有相连发动机的背压是否都能维持在制造厂规定

的范围内。如船舶废气系统除安装 SCR 系统以外，还安装或将来拟安装其他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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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装置（如 EGC），则背压评估时还需考虑其他后处理装置的影响。 

2.3.2 如经评估后确定需安装风机以维持相连发动机所需背压，则预设方案中应

明确风机的设置信息，风机的设置应考虑当其失效时，发动机仍能持续工作，如

设置备用风机或其它等效措施。 

2.3.3 若 SCR 系统拟与多台发动机相连，应考虑采取有效隔离装置防止废气倒流

至停止工作或正在工作的发动机。 

2.4 结构与强度 

2.4.1 应考虑 SCR 系统完全安装后对船舶总纵强度的影响。 

2.4.2 应考虑 SCR 反应器、还原剂储存舱/柜的结构加强。 

2.4.3 为方便将来安装 SCR 系统，可预安装 2.4.2 中提及的结构加强。 

2.5 分舱与稳性 

2.5.1 应评估 SCR 系统安装后对空船重量重心的影响。 

2.5.2 应评估 SCR 系统安装后的船舶分舱与稳性。 

2.6 SCR 反应器 

2.6.1 应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 SCR 反应器的安装和布置。预留空间除了满足催化

剂块几何结构需要之外，还应考虑足够长的 SCR 反应器进口管段、混合器 （如

设有）、旁通与隔离装置（如设有）、排气汇集装置（如设有）、热交换器（如设

有）、吹灰器（如设有）的安装需要。 

2.6.2 SCR 反应器周围应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于 SCR 反应器中催化剂块及其它零

部件更换、检修、维护和清洁。 

2.7 还原剂储存 

2.7.1 应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布置还原剂储存舱/柜，该预留空间不应位于控制

站、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 

2.7.2 还原剂储存舱/柜不应布置在锅炉或者需要绝热的热表面上方，也不应靠近

蒸汽管路、排气管路。 

2.7.3 由于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会影响还原剂的特性，应根据船舶航线或作业区域

以及还原剂的存储温度范围，考虑为还原剂储存舱/柜配置必要的温度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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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如预设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布置氨水储存柜、氨水喷射系统

的舱室（以下简称氨水舱）应为独立的隔间，并用气密的舱壁和甲板隔离，防止

泄漏的氨气进入其他舱室。还应考虑氨水舱的入口/通道的设置，并预留空间。 

2.7.5 如预设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氨水溢流柜应布置在氨水舱室以

下的位置，且溢流柜的氨水未经处理不得向舷外排放，应考虑氨水舱氨水排出系

统、溢流柜以及氨水处理系统的预留空间。 

2.7.6 如预设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氨水舱应设有有效的负压通风系

统，通风系统应靠近氨水存储柜，能在氨水舱外操作。并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

通风系统出口和氨水储存舱/柜空气管出口的布置。 

2.7.7 如预设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应考虑氨水加注站、独立加注管

系、承滴盘的预留空间。其加注口应位于开敞甲板，氨水加注管系应布置在氨水

储存舱/柜的上方，并尽可能靠近。 

2.7.8 如预设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的 SCR 系统，还应考虑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的

预设位置。 

2.8 还原剂供给系统 

2.8.1 应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布置还原剂供应系统相关的管路和设备。 

2.8.2 还原剂供应管系不应设在或通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 

2.8.3 还原剂供应、加注、驳运管系不应布置在锅炉上方或者靠近蒸汽管路、排

气系统、需要绝热的热表面。 

2.8.4 如采用还原剂在线制备装置，应预留足够的空间，用于布置还原剂制备装

置。 

2.9 电气系统 

2.9.1 船舶电站设计时，应考虑 SCR 系统运行所需要的泵、风机等电气设备的用

电需求，并预留足够容量，确保上述设备加装后无需增加发电机的台数或容量。 

2.9.2 应考虑在主配电板或分电箱内预留 SCR 系统相关电气设备的供电开关，如

拟由分电箱供电，则该分电箱在主配电板上的馈电开关容量应能确保加装 SCR

系统后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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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控制与监测 

2.10.1 应考虑在船上预留 SCR 系统就地控制箱/柜的布置空间，同时建议在机舱

集控台上预留 SCR 系统紧急停机装置的位置。 

2.10.2 与 SCR 系统有信号传输要求的船上设备，如机舱监测报警系统、GPS 等，

应考虑预留信号传输接口。 


